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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文件（7）

揭阳市 2016 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17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17 年 1 月 6 日在揭阳市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揭阳市财政局局长 蔡淡群

各位代表:

受市政府委托，现将揭阳市 2016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7 年预

算草案提请大会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6 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6 年，全市财政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

真贯彻振兴发展和创新驱动“两大战略”，大力落实“抓落实、

促发展，抓基层、强基础”两项部署，狠抓收支管理，强化预算

执行，在收支增速下滑的情况下按照供给管理的思维统筹财力安

排，切实保障党政运行、保人员工资、保民生配套等刚性支出，

在此基础上，注重优化分配，集中资金办大事、办实事，办有利

于形成可持续竞争力的事，重点支持重大发展平台、基础设施建

设和主导产业改造升级，补短板、强基础、增后劲、添动力，预

算收支实现平衡，执行情况总体平稳。

（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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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央全面推行“营改增”改革，省调整合并后增

值税收入分享比例，降低了市县留成收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受体制性和政策性等因素影响，全市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774045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1.64%，收入跟去年持平。其中：税收收入预计完成 509019 万

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90.96%，收入与去年持平（详见表 1～2）。

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2654226 万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 100.03%，比上年减支 114564 万元，减少 4.14%（详见表 3～

4）。减少原因主要是：2015 年执行中央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政策，

消化历年财政库存抬高支出基数；2016 年支出增长缺乏收入增

量支撑。

2016 年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196786 万元，

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18013 万元，均完成调整预算的 95.24%，

与去年持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302966 万元，剔

除省转移支付“先下达后清算”调整因素后，预算执行率 79.62%，

比上年减支 112203 万元，减少因素主要是 2015 年清理盘活历年

财政库存抬高当年支出基数。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

级补助收入 716317 万元（含省经市转补各区 401738 万元、直管

县 163711 万元）、下级上解收入 39947 万元（含各区经市上解省

28099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75510 万元（含各区

资金 125716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9850 万元、调入资

金 6814 万元、上年结余结转收入 113383 万元，预计全年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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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258607 万元。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加上上解上级支出

238108 万元（含各区经市上解省资金、省经市补助直管县结算

资金）、补助下级支出 458727 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4962 万

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资金 4679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

支出 125716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123449 万元，预计全年支出总

计为 1258607 万元，年度收支相抵净结余为 0（详见表 5～7）。

（二）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16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完成 110117 万元，完成

调整预算的 107.6%；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84820 万元，

完成调整预算的 77.32%，未支出基金按规定用途结转下年使用。

年度基金预算收入加上上年结余结转 10681 万元、上级补助

收入 8589 万元（其中：省经市转补县级 7723 万元）、专项债务

转贷收入 173499 万元，收入总计为 302886 万元。收入总计减去

基金预算支出 84820 万元、补助下级 38057 万元（其中：省补助

转补县级 7723 万元；市财力补助主要是市区土地出让收益区级

分成）、调出资金 5909 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81400

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51087 万元后，年终结余结转 41613 万

元（详见表 22）。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16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812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22 万元，因安排项目进度缓慢

未能形成实际支出，为加大政府预算统筹力度，将国有资本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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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收入 790 万元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年终结余为 0（详见

表 25～26）。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1、2016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执行情况。2016 年，全市社

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908443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80%；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847326 万元，完成年

度预算的 102.39%。当年度收支结余 61117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821237 万元。其中：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252779 万

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9.51%；支出预计完成 260842 万元，完

成年度预算的 105.05%。当年度收支结余-8063 万元，年末滚存

结余 145203 万元。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181633 万元，完

成年度预算的 95.12%；支出预计完成 170035 万元，完成年度预

算 101.12%。当年度收支结余 11598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84670

万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114211 万

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92.22%；支出预计完成 99820 万元，完成

年度预算 97.80%。当年度收支结余 14391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34463 万元。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32264 万元，

完成年度预算的 81.92%；支出预计完成 34848 万元，完成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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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的 100.32%。当年度收支结余-2584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4934 万元。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319757 万

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3.46%；支出预计完成 278415 万元，完

成年度预算的 102.28%。当年度收支结余 41342 万元，年末滚存

结余 380625 万元。

工伤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2323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83.14%；支出预计完成 1282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94%。当年

度收支结余 1041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3678 万元。

失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4661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34.32%；支出预计完成 1363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438.26%，主要

原因是费率调整增收和稳定岗位补贴增支。当年度收支结余 3298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45157 万元。

生育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815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93.89%；支出预计完成 721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34.77%。当年

度收支结余 94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507 万元（详见表 32）。

2、2016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执行情况。2016 年，市本级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146190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16.27%；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预计完成 135449 万元，完成年

度预算的 93.69%。当年度收支结余 10741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04430 万元。其中：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11121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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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20.89%，收入增加主要原因是扩面征缴、

下半年提高缴费基数和一次性补缴政策落实；支出预计完成

105913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90.53%，支出较少是由于今年待

遇调整增加不及预期，仅为 6.5%。当年度收支结余 5299 万元，

年末滚存结余 131195 万元。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18864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3.29%；支出预计完成 17764 万元，完

成年度预算的 101.38%。当年度收支结余 1100 万元，年末滚存

结余 2250 万元。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8866 万元，

完成年度预算的 99.53%；支出预计完成 9001 万元，完成年度预

算的 105.36%。当年度收支结余-135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2600

万元。

工伤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2323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

的 83.14%，主要原因是工伤保险费率下调；支出预计完成 1282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0.94%。当年度收支结余 1041 万元，

年末滚存结余 13678 万元。

失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4653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

的 134.29%；支出预计完成 1341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1277.14%，

主要是两年稳定岗位补贴支出 1151 万元，占当年支出的 86%。

当年度收支结余 3312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43383 万元。

生育保险基金预算收入预计完成 272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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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31%，收入较低的原因是征收基数没有按照预期调整；支出预

计完成 148 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 104.23%。当年度收支结余 124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324 万元（详见表 45）。

（五）地方政府债务预算执行情况

按照预算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在做好债务清理甄别的基础

上，从 2015 年起，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其中：一般债务

纳入一般公共预算，专项债务纳入基金预算），并实行债务限额

管理。

1、政府债务限额情况。2016 年，省核定我市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为140757万元，即2015年末全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016070

万元，加上省财政厅下达我市 2016 年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

391500 万元。全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

分地区限额按程序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再下达各县（市、区）。

2、市级政府债务预算执行情况。根据上级审核确认，上年

度市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97116 万元，预计本年度地方政府债

务新增额 141893 万元，其中：新增债券 99794 万元，置换债券

42099 万元（用于置换存量专项债务）。预计本年度债务减少额

100524 万元，其中：债务还本 50524 万元，调整债券本金 50000

万元（省将 2015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安排练江流域水环境综合

整治项目 50000 万元的债务从市级划转至普宁市）。预计本年度

市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38485 万元（详见表 21）。

（六）2016 年财政管理与改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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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市财政工作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

绕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强化管理，深化改革，较好发挥

了财政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支撑作用。

1、加强收支管理，确保财政平稳运行。面对日益突出的财

政收支矛盾压力，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以主业意识加强收支管理，

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和稳健保障。收入方面：积极应对宏观性、政

策性、体制性和基数性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巨大减收压力，全力以

赴抓收入、保基数。强化协调组织。抓好收入计划分解下达，完

善抓收入的组织保障机制，层层压责任、传压力，促进各地和税

务等征收部门强化依法征收。完善征收思路。牵头对全市税源进

行摸底调研，形成专题报告，提出“依法、保底、降负、扩量、

增收”的征收思路和分口落实的具体措施，提高抓收入的针对性。

加强监测分析。对财税收入情况做到月月有监测、有研究、有分

析，根据税源变化趋势和收入异常波动，提出强化征管的对策措

施，为市委、市政府抓收入提供决策参考。强化指导督促。落实

领导分片抓收入制度，把握序时节点，定期定向督促、指导各县

（市、区）财税收入工作，加快财税入库进度。支出方面：贯彻

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统筹管理，调整支出结构，优先保民

生、保重点、保平衡，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注重压一般、

保重点。树立长期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尤其是

“三公”经费开支，集中财力办大事，重点是促产业、惠民生。

注重抓统筹、增效益。加大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力度，坚持通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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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要财力、要效益，对执行慢、绩效低的支出

项目安排及时作出调整优化，统筹财力保障急需领域和中心工

作，提高财政支出绩效。注重强执行、提进度。加大预算执行力

度，落实限时下达、通报报告、督促考核等预算执行约束长效机

制，以清理大额项目支出为切入，协调指导各部门做好支出具体

工作，强化项目进度和资金进度对接，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好

发挥资金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政策效应。

2、优化财政供给，增强财政调控功效。坚持宏观思考和统

筹全局，围绕中心工作厘清财政保障的重点方向和领域，优化财

政供给，发挥好财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

一是统筹合力支持重点项目投资。以落实“三大抓手”为重

点，坚持用“主人翁”态度服务和推进重点项目投资，通过公共

财政安排、统筹基金预算、争取上级支持、用好债券资金等多渠

道筹措资金，加大对重点项目尤其是重大发展平台和公共基础设

施建设投入力度，为振兴发展补短板、增后劲。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市财政统筹各级财政交通建设资金 121963 万元，用于

重点交通运输项目、国省道灾毁恢复重建和新农村路面硬化等建

设，其中：安排新增债券等资金 26000 万元用于汕梅客专项目建

设、6030 万元用于揭阳楼广场周边道路改建工程、2000 万元用

于揭惠高速项目资本金、3806 万元用于市区在建国省道工程项

目，提升交通网络体系。安排 3000 万元用于揭阳潮汕机场拓展

航线，增强空港枢纽功能。产业园区扩能增效方面，将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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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市级来源于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的增值税分享收入全额返

还支持工业区发展，安排工业区新增债券资金 14000 万元，主要

用于工业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发展力和承载力。依托中德

中小企业合作区研究设立中德合作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会同有关

部门做好订制度、定政策、立标准工作，加大资金统筹整合力度，

支持中小企业开展对德合作，实现企业代际跨越。安排新增债券

资金 30000 万元支持金属生态城基础设施建设，争取省贷款还本

贴息资金 12800 万元支持金属生态城主干道路建设，加快中德中

小企业合作区核心区建设发展。中心城区扩容提质方面，市财政

筹集投入资金 65800 万元用于市区市政工程 BT 投资项目等重点

市政设施项目建设，提升中心城区的带动力。采取市政府下达任

务、市财政奖补形式推进市区 10 条市政道路建设，强化各区建

设主体责任。同时，推动财政投入与创新融资结合，推行多元化

融资策略，扩大项目投资。推广 PPP 融资模式，入库储备 PPP 项

目 9 个，总投资 358350 万元，其中 9 座污水处理厂项目以政府

采购“PPP+绩效”模式进行融资建设，已进入主体施工阶段。深

化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改革，修订完善《揭阳市市级政府向社会力

量购买服务指导目录》，将相关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维护和管

理等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化配

置。2016 年通过采购服务方式融资国开行政策性贷款实施“卫

生创强”首期项目。

二是精准发力支持产业转型升级。落实产业强市战略，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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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化产业资金投向，保持定力、精准发力支持产业转型升级，

全年市财政统筹产业发展相关专项资金 57600 万元，重点是做好

“四个支持”：支持培强育优。对接政策方向、选准优势项目，

重点支持工业技术改造、智能制造、人才引进、科研开发、中德

合作、电商物流等重点领域和工作，推动产业改造升级。支持创

新发展。争取省专项资金 2000 万元用于中德金属生态城省市共

建创业孵化（实训）示范基地建设、150 万元用于中德金属生态

城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建设，市财政安排科技专项资金 1000 万元

支持中德金属科技研究院建设，安排第二届中德中小企业合作交

流会活动经费 600 万元，推进合作型创新。设立金融科技产业融

合风险准备金，以 10 倍数额放大信贷，改善科技型企业融资环

境。市级安排科学技术（“互联网+”）专项资金 1500 万元，推动

运用“互联网+”和实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产业发展

层次和质量。支持绿色发展。市财政统筹资金 8300 多万元用于

支持流域污染整治、节能减排、黄标车淘汰等环保工作。落实中

德金属生态城电镀污染治理八条意见，争取省治污保洁和节能减

排资金 1500 万元用于电镀一期工程浓缩液处理，市财政安排专

项资金 100 万元用于扶持表面处理生态工业园入园示范企业，发

展绿色循环经济。支持产金融合。支持设立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

补偿资金和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专项扶持资金，目前风险补偿资金

首期到位资金 6050 万元、小额贷款保证保险扶持资金到位资金

3053 万元，为企业贷款提供风险补偿、保费补贴等，强化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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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作用，引导银行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三是持续用力支持民生事业发展。坚持共享发展和民生优先

理念，健全民生保障机制，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支持保基本、

兜底线、促公平、保和谐。全年公共财政安排民生支出 212 亿元，

占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9.9%。全市安排省 10 件民生

实事支出 166468 万元，切实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重点民生问题。

拨付各项底线民生资金 152642 万元，支持各项底线民生提标补

短，增强托底保障功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安排教育支出655031

万元，重点支持教育创强惠民，用于学校“改薄”、助学扶困、

师资队伍建设等，推动教育提质发展。安排就业补助支出 3069

万元，支持劳动技能培训和促进就业工作。安排医疗卫生与计划

生育支出 419855 万元，支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多层

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创建卫生强市。打包 71 个基建子项目及

医疗卫生设备作为“卫生创强”首期项目，采用购买服务方式向

国开行贷款约 287000 万元，既加快“卫生创强”项目实施，又

缓解财政当期支出压力。安排住房保障支出 46423 万元，支持推

进公共租赁住房、农村危房改造和棚户区改造等工作，改善群众

居住条件。安排公共文化支出 26378 万元，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

力，其中：市级财政统筹投入资金 1030 万元，支持创建文明城

市工作，改善发展软环境。同时，按照当前可承受、未来可持续

的原则，防止民生政策的过高承诺、超限提标，把现阶段增支主

要用于补齐短板民生指标上，增强民生建设和财政支出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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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一步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四是倾斜财力支持强化基层基础。围绕强化“三农”基础性

地位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目标，倾斜财力支持“抓基层、打基础”。

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全市安排农林水事务支出 278016 万元，落

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措施。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支持推动

农业发展转型增效，完成农业综合开发支出 2533 万元、高标准

基本农田建设支出 14625 万元、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支出

1200 万元，提升农业生产综合能力。争取上级补助 1500 万元用

于现代农业青梅产业带项目建设，市级安排资金 300 万元支持推

进“一镇一品”工程建设，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供给效

率。投入资金 135300 万元支持民生水利建设，其中：安排新增

债券资金 50000 万元用于引韩供水工程、30000 万元用于龙颈水

库应急备用水源引水工程，推动兴水利、惠民生，优化水资源布

局支撑新一轮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筹措资金 22420 万元用于

榕南灌区、引榕灌区整治。支持美丽乡村建设。市财政统筹投入

新农村连片示范建设支出 10000 万元、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

财政奖补资金 5643 万元，统筹资金 625 万元用于推进农村生活

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加快补农村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短板。支

持精准扶贫脱贫。建立健全扶贫保障机制，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力

度，全市安排扶贫支出 49932 万元。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统

筹社保政策、产业发展、生态补偿、就业培训等政策措施推进精

准扶贫脱贫工作。支持电商扶贫，安排 360 万元支持揭西县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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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建设农村电商示范镇，探索“互联网+生态农业”精准脱贫特

色路子。支持加强基层治理。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支

持抓基层、强基础。全市补助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支出 14653

万元，保障农村基层组织经费，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市财政

投入奖补资金 500 万元支持 25 个村（社）办公场所“空白村”

清零工作，改善基层组织工作环境。投入奖补资金 650 万元，支

持“平安镇街”、“平安村居”创建活动，加强基层平安建设。市

级安排资金 406 万元补助村（社区）“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

安排 49 万元用于村级信访调解专项工作，加强基层法治建设。

支持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和体系，强化资源、业务和事项“三个整

合”，突出信息化服务方式和个性化服务事项“两大创新”，完成

全市 1623 个村（居）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任务，提高基层公

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巩固我市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的工作基础。

3、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创发展制度优势。坚持以改革促

发展，扎实做好财税体制改革各项工作,为振兴发展增创制度优

势。

一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工作。牵头制订实施《揭阳

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行动计划（2016－2018 年）》，坚持综合

施策，打出“组合拳”，推动简政放权、正税降费，切实帮助企

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税负成本、社会保险费成本、

财务成本、电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和物流成本，增创经济发展的成

本优势，激发全社会“双创”活力。2016 年为企业降低相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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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负担和融资等成本约 20 亿元。

二是协调推进“营改增”改革全面试点。协调国、地税部门

做好试点改革准备工作，有序推进纳税管户和信息资料移交，确

保征管无缝对接、税种顺利转换、改革平稳落地，推动简化税制、

降低税负，增强经济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积极应对体制过渡期

政策，加强改革过程中的财税收入动态监测分析，推动优化纳税

服务，增强税企良性互动，推动依法征收、合理税负，确保财政

平稳运行。此外，落实资源税改革工作，加快清费立税步伐。

三是研究调整市区财政管理体制。主要是按照“属地征管，

税收共享；一区一率，比例分成”思路和激励型财政体制要求调

整市区财政体制，取消纳税人按隶属关系划分收入的办法，统一

属地征管，保存量、调增量。对市、区财税收入实行“一区一率、

水涨船高”，逐步完善市、区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制度，

激发市、区两级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促进市区扩容提质和区域协

调发展。新体制定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四是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推进零基预算改革，进一步健

全定员定额标准体系，提高项目支出编制的精细化水平。健全预

算体系，强化政府预算体系之间的衔接统筹，加大政府性基金预

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力度。完成财政项目库建设，试编2017-2019

年中期财政规划，推动预算管理重心向支出政策拓展。推进政府

财务报告试编工作，2016 年所有县（市、区）全部纳入权责发

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范围，强化政府财务基础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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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府财务管理水平。深化财政预决算公开工作，进一步细化

功能分类及经济分类科目公开。

4、加强财政监督管理，规范财政运行秩序。以预算法等法

律法规为准绳，强化财政管理硬约束，推进依法理财。

一是加强和改进预算管理。把预算管理摆在财政管理的核心

位置。实施全口径预算，编全“四本预算”提交人大会议审批后

实施，将所有政府收支纳入预算范畴。运用信息化技术改进预算

管理，加快构建以预算管理为核心、预算指标为纽带，涵盖预算

编制、执行、监督各环节的财政信息一体化系统，强化各环节衔

接和制衡，提高预算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强化预算执行工

作，开展财政支出专项督查工作，实行支出执行与资金安排挂钩，

强化单位预算执行主体责任，提高预算执行效率。

二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

理，建立债务规模控制长效机制。把地方政府债务收支纳入预算

管理，在批准限额内做好新增债券资金分配，列入预算调整方案

报人大常委会审批后分解下达。依规使用新增债券资金，按照政

策方向，优化项目筛选，重点用于重大发展平台、重要基础设施、

重点民生等全局性、命脉性项目，确保精准投向，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推进存量债务置换工作，优化期限配置，缓释集中偿债风

险。完善债务风险防控体系，加快建立健全债务风险预警、应急

处置和责任追究机制。

三是推动财政监督转型升级。推动关口前移，将财政监督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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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作嵌入预算编制、执行、公开和评估等各个流程，推动财政

监督从事后检查向事前事中监管转变。借助信息化建设提高财政

监督的实时性，积极完善预算支出在线监督系统，推进人大预算

支出联网监督工作，强化预算资金实时监督。加强专项资金使用

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加大财政监督问责力度，确保资金安全使

用、发挥效益。

四是加强内控体系和制度建设。认真梳理预算编制、预算执

行等财政业务重点领域和主要流程，按照分事行权、分岗设权、

分级授权的要求，完成内控总体规范制度 1 个，专项风险防控制

度 8 个，各线条内控制度 18 个，实行不相容岗位分离控制、授

权控制、归口管理、流程控制等有效防控管理，防范业务安全风

险和廉洁风险。

二、2017 年预算草案

2017 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也是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的开局之年。

编制 2017 年预算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主动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决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

经济工作的主线。按照市第六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大力实施振兴

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两大战略”，全面落实“抓落实、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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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基层、强基础”两项部署。以平稳平衡为基本原则，严格执行

预算法规定，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预算管理，狠抓增收节支，

加大资金统筹，保障重点支出落实和重大政策实施。支持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保

障改善民生，加强基层治理，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为我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振兴发展提供坚实的

财政保障。

2017 年，我市经济面临新常态下的深度调整和转型攻坚，

经济运行呈现分化趋势，新旧动力进行渐进式转换，按照积极财

政政策导向，财政收支管理的“顺周期”现实效应与“逆周期”

功能要求并行，财政收支矛盾仍呈加剧之势。收入方面：经济下

行压力将持续较长时期，减税降费、调整财政体制等政策减收效

应逐步显现，将对我市财政收入增长造成一定影响。尽管今年预

算收入编制是从稳健、合理的角度出发的，但实现预期目标仍需

全市各地、各部门共同付出艰辛努力。支出方面：由于收入增长

减速，支出的“顺周期”现实效应表现为财力增量减少，而实施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求财政支出加力增劲，发挥“逆周期”调节器

功能，加上当前我市处于振兴发展的关键阶段，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落实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

攻坚计划，都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依靠新增财力显然无法满

足刚性增支需求，财政收支矛盾将异常突出。因此，做好 2017

年预算工作必须突出“四个坚持”：一是坚持积极作为。继续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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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牢牢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放松，

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多措并举涵养税源，全力以赴推动发展。二

是坚持平稳平衡。始终以主业意识抓收支管理，狠抓增收节支，

加强统筹调度，确保财政平稳运行，防风险、保平衡。三是坚持

刚性执行。各地各部门必须尊重预算的法定权威和执行效力，落

实主体责任，按预算均衡执行，为党政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提供财

力保障。四是坚持依法规范。严格按照预算法等法律法规加强和

规范预算管理，提高财政绩效。

（一）2017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2017 年，根据宏观经济分析并结合财政收入政策，参考上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年度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适度调低财政

收入预期。年度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 795825 万元，

可比增长 5.5%（剔除增值税收入留成比例下调，以及将堤围防

护费等 34 项收费缴费率或降为零或下调等不可比因素），同比增

长 2.81%。其中：税收收入 532015 万元，可比增长 5.5%，同比

增长 4.52%。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税收返还、省预告上级

补助收入、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和上年结余等各项收入，减去

上解支出及线下一般债务还本支出后，全市可安排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来源为 2623225 万元。按照预算法的规定和“量入为出，收

支平衡”的原则，相应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23225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增长 3.00 %（详见表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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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计划，将省财政厅提前预

告对市级（含尚未明确县区的资金）2017 年一般公共预算补助

预计数全额编列市本级预算。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

190341 万元，可比增长 5.5%（剔除增值税收入留成比例下调、

堤围防护费等 34 项收费缴费率或降为零或下调，以及调整市区

财政管理体制等不可比因素），同比下降 3.28%。其中：税收收

入 120537 万元，可比增长 5.5%，同比增长 2.14%。市级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476130 万元（含省经市对县

级补助）、下级上解收入 46027 万元（含县级经市上解省资金）、

调入资金 9573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资金 19501 万元、上年

结余 123449 万元，总收入 865021 万元。总收入减去上解上级支

出 42352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414739 万元、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5490 万元后，2017 年市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 402440 万

元，剔除上年结转支出 123449 万元、基金预算转列一般公共预

算上年结转调入安排支出 6 万元、省预告的专项及专款一次性补

助安排支出 51629 万元，当年财力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7356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增长 1.40%（详见表 11、12、15）。

2017 年，按照“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政策要求，市级“三

公”经费预算拟安排 2629 万元，比上年减少 71 万元。其中：因

公出国（境）支出 307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660 万元，

公务接待费 662 万元。

（二）2017 年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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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根据相关收入部门征收、拍卖计划，市级政府性

基金收入预算 144219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530 万元、上年

结转 41613 万元，收入合计 186362 万元。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 141136 万元，补助下级支出 40768 万元，调出资金 4458 万

元，年终结余结转为 0（详见表 23）。

（三）2017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根据《揭阳市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行办法》，市级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工作采取分步实施、试点先行的做法，由市国

资委负责所监管企业试点先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工作，并

逐步扩大范围。

2017 年，根据对市国资委负责监管企业 2016 年经营情况的

分析，将有收益的企业纳入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市级

2017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811 万元。根据以收定支的原则，

相应安排 2017 年市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811 万元，其中：

安排市自来水公司 5 万元、市港务总公司 3 万元、市保安服务有

限公司 3 万元，安排市国资委 800 万元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

改革成本等支出（详见表 27～31）。

预算执行过程中将根据市级国有企业上一年度的实际净利

润情况，适度扩大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企业数量，加大统

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合理确定收支规模。

（四）2017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1、2017 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根据汇编预算，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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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为 1037292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

增加 136083 万元，增长 15.10%；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952398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增加 124817 万元，增长 15.08%。当年度

收支结余 84894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906131 万元。其中：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预算收入 263359 万元，比 2016 年预

算增长 14.10%，主要原因是人均缴费工资的增加、缴费基数上下

限的提高，以及随着全员参保工作的不断推进，预计缴费人数增

加；支出 288282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增长 16.10%，主要原因是

离退休人数和待遇的自然增长。当年度收支结余-24923 万元，

预算年末滚存结余 120280 万元。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预算收入 218018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增长 14.17%；预算支出 191792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增

长 14.06%。当年度收支结余 26226 万元，预算年末滚存结余

110896 万元。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预算收入 133171 万元，比 2016 年预

算增长 7.53%，主要原因是参保率的提高以及各级财政提高基础

养老金补助水平；预算支出 111335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增长

9.08%，主要原因是基础养老金水平提高。当年度收支结余 21836

万元，预算年末滚存结余 156299 万元。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预算收入 42570 万元，比 2016 年预

算增长 8.09%，主要原因是人均缴费工资的增加和缴费人数的增

加；预算支出 39776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增长 14.51%，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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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待遇以及人均医疗支出费用提高。当年度收支结余 2794 万

元，预算年末滚存结余 17728 万元。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预算收入 371229 万元，比 2016 年预

算增长 20.11%，主要原因是个人缴费标准从 120 元提高到 150

元以及各级财政提高补助水平；预算支出 317214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增长 16.53%，主要原因是政策报销范围内基本医疗保险

的报销比例和封顶线的提高以及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普

通门诊统筹制度。当年度收支结余 54015 万元，预算年末滚存结

余 434640 万元。

工伤保险预算收入 2784 万元，与去年基本持平；预算支出

1375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降低 8.27%，主要原因是工伤保险待

遇标准随年度社平工资调整而提高。当年度收支结余 1409 万元，

预算年末滚存结余 15087 万元。

失业保险预算收入 4754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增长 37%，主

要原因是缴费费基提高；预算支出 870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增

长 179.74%，主要原因是稳定岗位补贴的支出和领取失业待遇人

数的增加。当年度收支结余 3884 万元，预算年末滚存结余 49041

万元。

生育保险预算收入 1407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增长 62.10%，主

要原因是人均缴费工资的增加和缴费人数的增加；预算支出 1754

万元，比 2016 年预算增长 227.85%，主要原因是 2017 年生育待

遇新增加生育津贴，以及随着二胎政策全面开放，领取待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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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增加。当年度收支结余-347 万元，预算年末滚存结余 2160 万

元（详见表 33～44）。

2、2017 年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2017 年市本级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159185 万元，基金预算支出 152126 万元，当

年度收支结余 7059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233708 万元。其中：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预算收入 108223 万元，预算支出

117164 万元，当年度收支结余-8941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22254

万元。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预算收入 32985 万元，预算支出

22219 万元，当年度收支结余 10766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35235

万元。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预算收入 10012 万元，预算支出 9624

万元，当年度收支结余 388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2988 万元。

工伤保险预算收入 2784 万元，预算支出 1375 万元，当年度

收支结余 1409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15087 万元。

失业保险预算收入 4754 万元，预算支出 849 万元，当年度

收支结余 3905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47288 万元。

生育保险预算收入 427 万元，预算支出 895 万元，当年度收

支结余-468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856 万元（详见表 46～55）。

（五）2017 年市级地方政府债务预算情况

2017 年市级安排预算资金还本付息 15601 万元，其中：偿

还一般债务本金 5490 万元，偿还一般债务利息 5111 万元、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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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债务利息 5000 万元。

（六）2017 年市直部门预算草案

2017 年对市级财政性拨款单位全部实行部门预算管理，按

照部门预算的编制原则和要求，编制 155 个单位 2017 年部门预

算草案。

三、以高度责任感抓落实，扎实做好 2017 年预算工作

围绕全市振兴发展大局和上述预算安排，我们将以高度责任

感抓落实，扎实做好 2017 年预算工作。

（一）顺应新形势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抓好财政统筹平衡。

近年来我市财税增长已转为“中低速”，财政运行从依靠增量平

衡转为统筹平衡。我们将顺应新形势，加强收支统筹管理，确保

财政平稳运行和收支平衡。收入方面突出稳增长、提质量。继续

落实“依法、保底、降负、扩量、增收”的征收思路，强化组织

保障措施，压实征收责任，确保财税收入稳定增长。支持和配合

税务部门强化依法治税工作，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税源监

控，强化对税负异常波动地区、行业和企业的跟进监管，严把“保

底”关，推动依法征收、应收则收。强化财源挖潜，拓展征收视

野，整合增收资源，抓好小产权房、户外广告、“三旧”改造等

方面收入征缴，把潜在财源转化为现实增收，增强财政调控能力。

强化税源培育，落实各项财税扶持政策和纳税服务措施，营造公

平税负环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培育多层次、可持续税源体系。

此外，落实省对市县收入质量考核办法，合理控制非税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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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空转虚增非税收入，逐步提高收入质量。支出方面突出优结

构、保平衡。坚持有保有压，通过支出安排的“有所不为”为促

进发展的“有所作为”腾出财力空间，落实节支措施，贯彻八项

规定和约法三章，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尤其是“三公”经费开支，

加强支出政策评估，紧压低效支出和非必要开支，集中财力保障

民生支出和重点项目，确保重点支出政策落实和财政收支平衡。

（二）适应新常态优化财政资源配置，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把财政资源配置重点转到供给侧、聚

焦在关键环节，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一是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

增后劲。以落实“三大抓手”为“纲”，走多渠道、多元化筹资

路子，支持大南海石化工业区、空港经济区、中德金属生态城等

重大产业发展平台和以交通、水利、环保、市政为重点的基础设

施项目建设，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增强发展后劲，培厚发

展优势。改进资金投入方式，采用资本金+政策性融资方式，实

现财政投入倍增效应；通过奖补形式安排资金支持重点基础设施

建设，强化激励作用，推动各地各单位落实建设主体责任；在公

共服务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推广 PPP 融资模式，减轻财政支出压

力。二是支持产业建设调结构、升层次。以战略定力支持产业强

市建设。突出扶持的精准性，贯彻《揭阳制造 2025 发展规划》，

发挥财政定向调控、杠杆调节作用，继续扶优育强，支持重点工

业技改、智能制造、互联网+、绿色发展等，促进产业层次向中

高端跃进，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投入的集约性，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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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中德合作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制度的先行经验，探索推动产业

园区、产业集群产业扶持资金整合，建立资金池，解决产业投入

碎片化、低效化问题。突出运营的创新性，创新资金运行机制，

探索运用产业发展基金、股权投资等模式，形成市场放大、良性

循环效应。三是支持创新驱动添动能、转方式。贯彻创新发展战

略，落实《揭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设立中德合作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的实施意见》，聚合两级财力实行定向扶持、杠杆放大，支持以

企业对德合作为路径推进合作型创新。把握好珠三角与粤东西北

产业共建的有利契机，积极支持引进有技术含量的珠三角地区企

业优先向我市转移，实行产业共建、利益共享，强化我市与珠三

角产业联动发展、创新发展。瞄准基础性、关键性领域，支持孵

化育成体系建设、打造协同创新平台和实施重大科研专项，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培育

转型发展新动能。

（三）树立新思路支持改善社会治理，推动共建共享发展。

顺应社会体制改革要求，树立共建共享思路，不断完善财政保障

方式和机制，支持社会治理和民生建设从政府管理向多元治理转

变，保障做好社会托底工作，扩大人民群众获得感。2017 年将安

排民生支出 206.6 亿元，占全年支出预算 78.4%。一是坚守公共

性，强化财政兜底补短职责。按照保基本、兜底线、补短板、均

等化、可持续的原则，优先安排财力保障各项政策性民生支出和

省、市确定的民生实事资金，促进教育提质发展，推动“卫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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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保障住房建设，提升公共文化体

育服务，加强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水平。加快创建文明城市，2017 年公共财政将安排文明创建资

金 500 万元，大力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树立揭阳良好形象。二是

突出协调性，推动城乡区域一体发展。实施中心城区扩容提质战

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支持榕城区加快发展，增强中心城区的引

领带动作用。坚持新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财政支农工作整合增效，支持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农业

综合开发、高标农田建设、“一镇一品”工程、新农村连片示范

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重点工作，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提

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统筹基层党建和基层治理，支持农村

基层党组织固本强基，完善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通过购买社

会服务事务提高基层治理专业化水平，改善基层公共服务方式和

社会治理机制。加大精准扶贫脱贫投入力度，坚持“量体裁衣”，

支持实施社保兜底、培训教育、产业开发、生态补偿、特色农业、

农村电商等定向精准扶贫，形成联动扶贫格局、长效脱贫机制。

三是区分经营性，引导构建多元投入格局。按照社会共建的理念，

厘清公共财政作用边界，对医疗、养老、治污、供水等准经营性

领域，推进简政放权，放宽准入，放活市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财政奖补、PPP 等方式，引导构建多元投入格局，撬动各方面资

金支持社会建设，加快补齐社会事业和民生建设短板。

（四）应对新任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增强发展活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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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工作部署，加大财税体制改革攻坚力度，增

强发展活力动力。一是落实市区财政体制调整。协调市区各区和

财税库部门，切实理顺纳税征管，尽早实现各入各库，推动《市

区财政管理体制调整方案》落地见效，增强市区经济发展内生动

力，促进市区扩容提质。做好体制出台后年度预算调整及财政结

算工作，加强收入动态监测监控，确保各级财政平稳运行。二是

完善地方税源管理机制。处理好涵养税源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坚

持综合降成本和精确减负相结合，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

成本工作，普惠型降低企业负担，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新动

能；坚持以“保底”为刚性要求、以“降负”为政策目的，在保

持财政收支规模适度增长的同时，优化税收征管服务，促进税收

结构优化与经济结构调整相适应，财税增收与经济增长相协调。

推进税收征管创新，探索特色行业、产业集聚区税收税负管理新

机制、新模式，实现政府财政增收、规范税收征管、产业发展安

全三赢局面。落实资源税、房产税等税改工作，完善地方税体系，

增强财税调控功能。三是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零基预算，

将除基本支出之外的市级财政资金纳入项目支出管理，整合优化

资金分配，逐步化解固化财力和肢解财政问题。完善项目库管理，

提前储备项目，强化对预算编制和执行的支撑。以统筹财政政策、

项目和资金为落脚点，试行编制三年滚动预算，探索建立跨年度

预算平衡机制，强化财政“逆周期”调节功能。加大政府性基金、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力度，推进政府预算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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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筹协调。深化财政预决算公开。积极探索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改革，进一步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提高预算透

明度。此外，密切跟进跟踪建立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等改革工作，从欠发达

地区角度争取、维护我市合理利益。

（五）开拓新视野推动融资机制创新，增强经济发展动能。

拓展投融资渠道，提高融资安全性，实现加快城镇化建设、提升

公共服务供给、减少财政支出压力、防控政府债务风险等多赢效

益。一是整合资源扩容量。实施整体化投融资策略，推动财政、

土储、国资、金融多方资源整合，扩大地方融资容量，建立完善

投融还综合平衡体系和机制。健全完善经营城市机制，支持项目

资源、资金的专业化、市场化运作，与金融机构研究构筑项目融

资池。二是转变方式拓渠道。进一步推广 PPP 模式，运用市级扶

持 PPP 项目基金，鼓励和支持有一定收益预期、能构建稳定资金

流的大型公益性项目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共建，特别是产业

发展平台基础设施 PPP 融资建设。推进政府购买大型公益性项目

服务，减少财政当期支出压力。三是规范管理防风险。加强债务

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严格控制债务规模，用好政府性债券资金，

健全风险预警和防范机制，实行新增债券资金安排与各地风险程

度挂钩，形成防风险的引导和倒逼机制。

（六）把握新要求加强财政监督管理，提高财政支出绩效。

以刚性执行为主线，以资金安全为底线加强财政监督管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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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绩效，更好发挥财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支撑性

作用。一是强化预算执行工作。落实预算法和市政府《关于加强

财政资金统筹加快预算执行工作的通知》精神，严格执行资金下

达时限要求，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建立重点支出项目排查预警机

制，对支出进度慢的重点项目亮灯督办，督促项目实施提速，加

快实际用款进度。统筹盘活存量资金用于发展急需领域和优先保

障民生支出，扩大有效供给。加快建立健全预算执行均衡性长效

机制，强化考核措施，综合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推动各地各部门

落实支出主体责任，改进支出工作，提高支出的时效性和均衡性，

更好促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二是加强财政资金

监管。经常性开展财政资金监督检查，利用信息化手段强化资金

在线实时监督，改进财政绩效评价工作，扩大第三方评价，确保

财政资金安全使用、发挥效益。依法接受人大监督，严格落实人

大各项决议决定要求，完善人大代表议案办理机制。积极接受政

协、审计和社会的监督指导，不断改进财政管理，推进法治财政

建设。

各位代表，做好 2017 年预算工作责任重大，我们将在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主动

作为，真抓实干，扎实做好预算工作，为揭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实现振兴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